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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 

 

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(「股

東」)及潛在投資者，本公司已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「工商銀行」)就未來業務

發展的資金需求而進行了磋商。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工商銀行向本公司之全資

附屬公司深圳前海首拓投資有限公司(「前海首拓」)簽發了融資安排函(「該函件」)。

根據該函件，工商銀行擬向前海首拓提供總金額不超過人民幣20億元的專項融資安排

(「融資安排」)。惟該函件只是工商銀行的意向性表述，並非必然授予貸款的承諾。並

且，有關融資安排的細則及條款仍需經工商銀行進一步確認。 

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，融資安排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

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俞昌建  

 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俞昌建先生、曹國憲先生、劉曉光先生及薛惠璇
先生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浦炳榮先生、鄭啟泰先生、李寶春先生及陳綺華女士。 

  

 


